立法院第8屆第2會期經濟委員會第6次全體委員會議議事錄
時　　間：中華民國101年10月3日（星期三）上午9時至下午3時25分
地　　點：本院紅樓101會議室

出席委員：林岱樺
許忠信
丁守中
李慶華
陳明文
廖國棟
黃偉哲
楊瓊瓔
潘維剛
徐耀昌
簡東明
蘇震清
林滄敏
高志鵬
黃昭順
委員出席15人

列席委員：薛  凌
林佳龍
林明溱
徐欣瑩
楊麗環
江啟臣
蕭美琴
李貴敏
葉宜津
孔文吉
陳碧涵
廖正井
許添財
邱議瑩
紀國棟
蔡煌瑯
賴士葆
林德福
劉櫂豪
李桐豪
蔡其昌
鄭天財
陳歐珀
吳秉叡
李昆澤
吳育仁
邱志偉
陳亭妃
盧嘉辰
林正二
盧秀燕
姚文智
陳其邁
李俊俋
陳淑慧
黃文玲
蔣乃辛
張慶忠
江惠貞
高金素梅
翁重鈞
蘇清泉
林國正
蔡錦隆
管碧玲
王惠美
王進士
潘孟安
呂學樟
呂玉玲
羅明才
吳育昇
顏清標
田秋堇
羅淑蕾
委員列席55人
列席人員：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主任委員陳保基暨相關人員
主　　席：蘇召集委員震清
專門委員：黃素惠

主任秘書：鄧陽僖
紀　　錄：簡任秘書  葉義生
簡任編審  黃殿偉
科    長  朱莉華

專    員  楊雅如
速　　記：公報處記錄人員
報  告  事  項

一、宣讀上次會議議事錄。

決定：確定。
二、本院程序委員會函，檢送中華民國家禽發展協會請願書為畜牧法第二十九條第一項及行政院歷次公告，針對從事食用雞、鴨、鵝等家禽屠宰業者之職業自由及工作權過度侵害，陳請修正相關規定請願書文書乙份，請查照審查案。

決定：
1.本案經函請主管機關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查復，該機關已於99年10月28日以農授防字第0990170112號函請願人，相關輔導配套措施，另於100年1月25日以農防字第0990183002號函復請願人，該會並將繼續竭力輔導相關業者。

2.將本件影印留供委員修正相關法案之參考，本案不成為議案，並依本院職權行使法第67條第2項規定處理，送由程序委員會報請院會存查，並通知請願人。

三、本院程序委員會函，檢送臺東縣政府為請研議修正農地徵收補償相關法律，以符民意需求請願文書乙份，請查照審查案。

決定： 

1.本案經函請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查復略謂：農發條例第20條之立法意旨係為活化農地租賃制度，明定89年修法後新訂立之農業用地租賃契約，由出租人與承租人依法自行訂定，不再適用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之規定；惟修法前已訂定租約者，仍依該條例規定辦理。有關農業用地之租賃，無論公私有均應一體適用，89年後新訂公有農業用地之租賃契約，不宜排除農發條例第20條，而仍適用三七五減租條例之規定；本案係因莫拉克颱風災害所致，如有特別救濟之必要，建議於莫拉克颱風災後重建特別條例增訂相關條文，以為執行之依據。

2.將本件影印留供委員參考，本案不成為議案，並依本院職權行使法第67條第2項規定處理，送由程序委員會報請院會存查，並通知請願人。
四、邀請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主任委員報告業務概況，並備質詢。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陳主任委員報告後，委員林岱樺、許忠信、丁守中、李慶華、陳明文、廖國棟、黃偉哲、楊瓊瓔、潘維剛、徐耀昌、簡東明、翁重鈞、蘇震清、蕭美琴、孔文吉、江啟臣、林滄敏、林佳龍、管碧玲、蔡煌瑯、邱志偉、劉櫂豪、李桐豪、高志鵬、林明溱及陳歐珀等26人提出質詢，均由陳主任委員暨相關人員即席答復。）
決定：

（一）登記質詢委員除不在場者外，其餘均已發言完畢，詢答結束。

（二）委員所提口頭質詢未及答復部分及委員楊瓊瓔、潘維剛、黃昭順、陳亭妃、張曉風及王惠美等6人所提書面質詢，列入紀錄，刊登公報，並請相關單位於1周內另以書面答復委員，並副知本委員會。
臨  時  提  案
一、針就政府降蘋果、甜桃、奇異果關稅為10%，實質關稅減半，但為能讓消費大眾實質受惠，且不傷害台灣果農，政府應落實做好總量管制及查價兩項機制，特要求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及行政院消費者保護處定期公告查價結果，並對屯積居奇且降稅不回饋消費者之盤商嚴加稽查處分。
提案人：丁守中  廖國棟  楊瓊瓔
連署人：黃偉哲  蘇震清  簡東明  徐耀昌  許忠信  江啟臣
決議：照案通過。

二、政府口口聲聲要加入FTA及TPP，但自由貿易協定或更大開放且不准貨物貿易自由化有例外品目的TPP，將對台灣農業部門、農產及農民造成最大衝擊，而稻穀、米及製粉、屠宰生肉、肉類製品、乳製品、糖業者受外國廉價農產品競爭傷害最大，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應儘速提出具體因應配套方案，以減民怨。
提案人：丁守中  廖國棟  楊瓊瓔

連署人：黃偉哲  蘇震清  簡東明  徐耀昌  許忠信
決議：照案通過。
三、針就「老年農民福利津貼暫行條例」新增之排富條款，造成廣大台北市農民權益受損，根據台北市農會調查資料，台北市各區農會共有3,805位農民權益受損，台北市房價任何一間老舊公寓都超過500萬元，房價遠比全國各縣市及四都要高，特要求該暫行條例所定之500萬元房地產上限應納入各地房價平均比值，對台北市農民排富資格500萬元上限依比值提高，以照顧台北市農民。
提案人：丁守中  楊瓊瓔
連署人：黃偉哲  蘇震清  簡東明  徐耀昌  許忠信
決議：照案通過。
四、針就行政院決定選擇國內需求量高且非生產期（或非生產地）的水果，如蘋果、甜桃、奇異果等水果採行關稅減半措施，為期二個月，以增加市場供應量一事，此政策未加深思熟慮，只一昧考慮國內物價指數，未系統性思考水果替代性問題，以及對於國內水果物價產生的衝擊，或者排擠效應，爰建議在行政院對於國內水果的總量管制以及原有的水果冷藏庫存量未確實調查之前，不可倉促推出此政策工具，以免果賤傷農。
提案人：楊瓊瓔  潘維剛  簡東明  蘇震清  徐耀昌  許忠信
連署人：江啟臣
決議：照案通過。
五、有鑑於農產品安全性層出不窮，復現今除產銷履歷農產品已具有二維條碼，可由手機直接查詢追溯資訊外，CAS 優良農產品及有機農產品尚未開發行動應用程式供民眾查詢。為使民眾可透過多元資訊管道，查詢追溯農畜產品產銷安全資訊，爰要求行政院農業委員會針對「農業雲」部分，將 CAS 優良農產品、有機及產銷履歷等健康農業安全標章資訊雲端化，建立農業生產追溯雲端服務等相關規劃建置的進度狀況，以書面報告立法院經濟委員會。
提案人：潘維剛  楊瓊瓔

連署人：簡東明  徐耀昌
決議：照案通過。
六、近期國際糧價不斷攀升，加上台灣8月消費者物價指數也仍居高不下，特別是蔬菜零售價格持續上漲，年增率高達57.9％，創下96年11月以來新高，而水果也漲20.1％，這兩項價格大漲正是造成8月CPI上揚的主因。近期主要受天候及中秋節影響，蔬果價格也仍處於高檔。為維持國內蔬果供需平衡、穩定市場物價加上年關將近，爰要求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每3個月應對國內蔬果庫存量與供應量，及相關產銷情形，以書面報告立法院經濟委員會。
提案人：潘維剛  楊瓊瓔

連署人：簡東明  徐耀昌  許忠信
決議：照案通過。
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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